
大型仪器设备验收流程
（单价≥ 10万元）

单价≥50万元

使用单位组织验收小组验收

设备达到验收标准后，由使用

单位分管负责人组织验收，验

收小组由三位高级专业技术职

称人员组成。

由使用单位和资实部统一组织验
收小组验收

用户推荐三位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
员（两位校内院外，一位院内）；

单价在100万元以上，五位（一位校
外，两位校内院外，两位院内）。

否

是

专家组现场验收

就仪器设备的功能及技术指标是否达到合同要求进行验收，专家组与用户共同形成验

收结论，验收合格的签署验收报告,办理建账报销手续;不合格的，形成备忘录，必要

时由检测部门出具检测报告，由使用单位、学校职能部门和供货方共同确认并商定处

理办法。

1.使用单位PPT介绍设备的采购过程、到货安装、调试与试运行情况，重点介绍测试

指标与合同指标的对比（提供测试数据或测试报告），提供合同复印件、中标供应商

标书副本（合同及标书内容为验收标准）。

2.验收小组现场查看设备，验收设备技术指标、性能，可现场测试。

3.验收小组向用户代表和厂家工程师质询。厂家工程师需到场。

4.验收小组形成验收结论，签署《山东大学大型仪器设备验收报告》（在资实部网站
下载，作为入账凭证之一，原件使用单位留存，系统上传电子版），进口设备还须签
署进口设备验收单（在资实部网站下载，不作为入账凭证，供应商交至明德楼B618加
盖公章后承兑尾款使用）。表格一式一份。

经充分试运行，达到验收标准
后，由使用单位分管负责人审核
后，用户在系统中发起验收建账
申请（填写到货时间、安装时
间、验收时间地点、验收专家

等）。

用户到货验收
1.检查并记录外包装及仪器设备外观状况，必要时请商检部门参加；
2.按合同和装箱单清点品种、数量；

3.按合同或说明书对仪器设备的功能及技术指标逐项测试，并做好详细记录。

商检仪器设备验收
属国家法定商检的进口仪器设备，须报国家商检局备案，待国家商检人员到场后方可
开箱；合同规定由外商安装调试的，须由外商派员来现场共同开箱、安装、测试。商
检不合格的，须填写报检单，由资实部向国家商检部门报检，办理索赔及相关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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